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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TRONIX INTERNATIONAL LIMITED
精電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0）

二零零四年中期業績報告

業績
精電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981,154 613,050
其他收入 8,362 13,177
其他收益淨額 6,431 17,253
製成品及半製成品
存貨之變動 25,962 (8,241)

原材料及耗用品 (633,829) (299,422)
員工成本 (120,595) (112,137)
折舊 (40,053) (40,615)
其他營運費用 (101,708) (91,417)

經營溢利 125,724 91,648
融資成本 2(a) (1,928) (1,340)
佔聯營公司虧損 － (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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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一般業務溢利 2 123,796 86,626
所得稅 3 (14,953) (10,226)

除稅後一般業務溢利 108,843 76,400
少數股東權益 (12,829) (9,384)

股東應佔溢利 96,014 67,016

中期股息 31,457 21,505
特別中期股息 － 64,513

中期股息總數 31,457 86,018

每股盈利 4
基本 30.94仙 22.02仙
攤薄 30.74仙 21.97仙

附註：

1. 分 類資料
本集團於本財政期間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國 69,230 65,383
英國 49,985 46,863
德國 69,539 61,386
其他歐洲國家 142,629 122,554
北美洲 43,919 45,489
香港及中國 515,979 197,048
亞洲其他地區 77,199 57,159
其他 12,674 17,168

981,154 613,050

營業額及溢利之地域分類比例並無重大分歧，故並無列出來自上
述地區溢利貢獻之分析。

因為本集團所有營業額及溢利均來自設計、製造及銷售液晶顯示
器及有關產品，所以本集團並無列出業務分部之分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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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 稅前正常業務溢利
除稅前正常業務溢利己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五年內應償還的銀行墊資及
其他借款之利息 992 404

可換股票據利息 936 936

1,928 1,340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687,077 406,555
出售非交易證券虧損／
（收益） 388 (768 )
出售交易證券收益 (2,484 ) (3,634 )
交易證券重估虧損 3,951 28
投資收入 (2,668 ) (7,688 )
其他利息收入 (2,672 ) (2,492 )
租賃收入 (1,574 ) (1,621 )
其他收入 (1,449 ) (1,375 )

3. 所 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稅項 12,022 8,951
海外稅項 5,517 2,696

17,539 11,647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2,586 ) (2,350 )
歸因於稅率增加 － 929

(2,586 ) (1,421 )
-------------- --------------

14,953 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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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
應評稅溢利以 17.5%的稅率（二零零三年：17.5%）計算。海外附屬公
司的稅項則同樣以相關國家適用的現行稅率計算。

4. 每 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按期內 96,01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7,016,000

港 元）的 股 東 應 佔 溢 利 及 期 內 已 發 行 股 份 之 加 權 平 均 數
310,338,547股（二零零三年：304,283,568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期內未經審核而經調整後之股東應佔溢
利 96,01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7,016,000港元）及期內就所
有潛在攤薄盈利的普通股的影響調整後的普通股的加權平
均數 312,321,857股（二零零三年：304,980,385股）計算。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股數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
加權平均股數 310,338,547 304,283,568

假設因認股權以不收取
代價方式而發行之股份 1,983,310 696,81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
加權平均股數 312,321,857 304,980,385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採取以股代息（可選擇現金）方式派發截至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10仙（二零零三年：
7仙）予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內之股東。董事會並沒有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特別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每股 21仙）。經聯交所
上市委員會批准本公司新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未選擇現金派發
之股東將獲配發已繳足股款之股份，獲配發股份之市值將與可
選擇以現金收取中期股息之總額相等。各股東亦可選擇以現金
中期股息代替配發股份。有關以股代息之詳情，將會以書函形
式，連同選擇收取現金股息之表格，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三日
左右寄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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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至二零零四年十
月六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須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前交回本
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6舖。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的六個月為精電的豐收期。由於去年下半年的增長動
力持續遞增，集團各項產品類別均錄得非常強勁的表現；與此
同時，我們更進一步擴大市場據點及拓闊客戶基礎。

期 內，集 團 錄 得 營 業 額 達 981,000,000港 元，較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60%。股東應佔溢利增加 43%至 96,0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30.94仙。由於中國市場對手機的需求仍然非常殷切，令集團的
黑白及彩色顯示屏之訂單大增。另一方面，汽車及工業用的顯
示屏的需求更不斷上升，有利集團的產品多元化發展策略。

集團的業務繼續覆蓋廣泛地區。香港及中國成為集團的最大市
場，其次為歐洲，而北美洲則緊接著成為第三大市場。集團亦
進一步擴展韓國市場，特別是在個人數碼娛樂系統及汽車設備
的產品上。

精電了解研發對鞏固其競爭力的重要性。於回顧期內，集團在
發展新液晶體顯示屏產品包括微型顯示屏、Zenithal雙穩態顯示
屏及全彩色有機發光二極管顯示屏的原型均取得進展。

為重組馬來西亞的業務，集團出售其電鉻鏡片生產之業務。此
舉令集團能更有效集中資源，發展液晶體顯示屏產品的核心業
務。集團 亦正磋 商其附 屬公 司 Varitronix (Malaysia) Sdn Bhd 與
Crystal Clear Technology Sdn Bhd 合 併 的 可 行 性。Crystal Clear
Technology的主要業務包括在馬來西亞生產液晶體顯示組件、
顯示器及其他電子光學系統。合併後之聯營公司的股份亦可能
於 Malaysia Exchange for Securities and Automatic Quotation掛牌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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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充裕的營運資金流，集團的財務狀況持續穩健，於回顧
期末之流動資金為 711,000,000港元。

展望
由於中期業績表現理想，集團對於下半年的業務持續增長保持
樂觀。縱使中國政府所推行的宏觀調控措施的實質影響仍有待
觀察，但鑒於彩色顯示屏將更為普及，我們相信集團的手機屏
幕產品在中國的滲透率將繼續上升。除努力爭取電訊業務的商
機外，精電將繼續致力實現顯示屏產品多元化，加強產品的種
類，此舉亦可同時提升集團抗衡市場波動的能力。我們擁有
ISO/TS 16949的認證，加上能為客戶提供度身訂造的汽車用顯
示屏產品，此將能為集團爭取更多訂單。此外，工業產品業務
將繼續是集團的重要業務之一。

為秉承市場多元化的策略，本集團將繼續戮力發展韓國及其他
市場，避免過份依賴單一市場或產品。工業及汽車產品市場的
蓬勃發展亦將為集團締造更多商機。

我們將致力在各產品種類及各市場維持平衡的增長。河源新廠
房的擴展，大大改善了集團的營運效率。憑藉先進的技術，以
及不斷增加的產品需求，管理層深信，撇除不可預知的因素，
二零零四年將是集團穩健增長的一年。

員工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底，本集團於全球共僱用約 4,850名員工，其
中約 520名、3,880名及 450名分別駐於香港、中國及海外。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 之 股 東 資 金 總 額 約 達 14億 港 元，流 動 投 資 組 合 價 值
711,000,000港 元（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819,000,000港
元 ），其 中 543,000,000港 元（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549,000,000港元）為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而 168,000,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0,000,000港元）則為證券。本集團
之銀行借貸處於低水平，且由於本集團大部份資產、收入及付
款均以港元或美元計算，故本集團所受外匯波動的風險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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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上市
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之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目前或
曾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並無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人員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
慣例，並曾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現時呈
報之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上的資料披露
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6)段之規定而列載有關
資料之二零零四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頁上登
載。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張樹成博
士、甄仕坤博士、鍾信明先生及郭兆坤先生為執行董事，而高
錕教授、呂志成先生及盧永仁博士太平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樹成博士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三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